
項次 事業單位 負責人 違反法令 違反條文 違反法規內容 處分書文號 處分日期 處分金額

1 皇佳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吳銘峻 最低工資法 第5條 勞工與雇主雙方議定之工資，不得低於最低工資；其議定之工資低於最低工資者，以本法所定之最低工資為其工資數額。高市勞條字第1143218940A號 114/04/14 20000

114年6月 最低工資法違法事業單位名單


